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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气象预报，“五一”期间
1至 3日，长春、吉林、白山等部分地
方多云或有小雨，4至 5日， 全省晴
转多云， 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关
注天气变化。 遇雨、雾等恶劣天气能
见度低时，要开启雾灯、示宽灯，减
速慢行，后车应随时注意前车动态，
保持安全距离， 避免因前车紧急制
动或急转方向发生事故， 必要时就
近驶离高速公路。

二、根据车流预判，“五一”期间
易拥堵站口为长春南站口， 流量集
中路段为长长高速长春至营城子
段、京哈高速长春至公主岭段、珲乌
高速长春至吉林段、长春至松原段，
由于长春西环、北环施工，导致长春
东环、南环车流量增幅较大。 请提前
关注路况信息， 规划路线、 错峰出
行，做到“三避开”，即：避开高峰时
段、避开热门线路、避开拥堵节点。

三、4月 26日起，全国高速公路
收费站恢复常态化管理模式， 所有
车辆恢复一车一杆通行，无 ETC 车

辆实行入口发卡、出口收卡通行，相
比疫情期间不落杆通行易造成车辆
拥堵， 建议广大驾驶人选择流量小
的站口进出。

四、 出行前要全面检查车辆的
转向、制动、轮胎、灯光、雨刷器等安
全性能，携带“三角牌”、千斤顶、螺
丝扳手等必备工具。

五、 驾车出行要系好安全带，
做到不超员、不超速、不疲劳，特别
提醒乘车人也要使用安全带，严禁
酒后和分心驾驶，严禁货车违法载
人、人货混装及面包车超员。 遇交
通拥堵时， 开启双闪灯耐心等待，
依次排队等候通行，不得占用应急
车道。

六、行经高速公路隧道时，应集
中注意力、开启车灯、降低车速、保
持安全车距，切勿随意变更车道。

七、途经分流路口时，应提前观
察道路指示牌信息， 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采取减速、变更车道等措施
驶离，切勿突然减速、倒车、停车查

看及随意变更车道。
八、要合理安排休息时间，确保

睡眠充分，连续驾驶不超过 4 小时，
停车休息不少于 20 分钟； 感觉疲
倦、 状态不佳时应进入服务区或驶
出高速休息， 切勿在高速公路上停
车休息。 特别是货车运输劳动强度
大，长时间驾车易疲劳，驾驶途中困
倦时请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
恢复精力后再驾驶。

九、春耕农忙季节，敬请高速公
路沿线的农民朋友切勿图“方便”横
穿高速公路或在高速护坡、边沟、中
央隔离带内“挖野菜”，您的行为会
给自身和高速公路行车安全带来极
大危害。

十、春季赏花、踏青出游集中，
高速行车要集中注意力、 充分观察
瞭望、匀速行驶、提前预判、规范操
作。 疫情尚未结束，出行时尽量避开
人员聚集区域，佩戴口罩，保持合理
间距。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按照公安部交管局统
一部署， 自 4 月 13 日开
始， 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
路公安局在全省高速公路
范围内部署开展了为期
100 天的交通安全整治

“百日行动”。
28 日上午 9 时许，吉

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
局召开新闻通气会， 针对

“百日行动”的战果和“五
一” 出行提示方面作了详
实解答。

吉林省高速公路公安
局特勤支队宣传大队大队
长张景春介绍，4 月 13 日
以来， 高速公路公安局紧
紧围绕“百日行动”部署，
突出违法整治、 重点车管
理、隐患排查、宣传曝光等
重点工作， 期间共查处各
类严重违法 2580 起，其中
酒驾醉驾 21 起， 涉牌涉
证、 假套牌等严重违法
152 起，超速、违法停车、
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易引
发 交 通 事 故 交 通 违 法
2418 起，有效维护了全省
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形势平
稳。

“五一”小长假即将来
临， 受复工复产、 复商复
市、免费通行、节日出游等
几大因素的影响， 预计节
日期间全省高速公路车流
将出现“爆发性”增长。

针对该情况， 吉林省
高速公路公安局直属支队
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
闫春喜介绍， 将采取五项
措施，全力做好防事故、保
安全、保畅通工作。

提前预警研判。 紧密
结合近三年事故规律特点
和疫情防控影响， 预判假
期交通流量变化和交通安
全形势， 准确掌握交通事
故易发多发时段、 路段和
堵点、节点，实行“一路一
方案”、“一点一对策”，让
警车跟着流量巡、 警力跟
着警情走。

启动最高等级勤务。
节日期间，全局启动一级
勤务， 高速公路 1123 名
交警、辅警，全警动员、全
员上岗， 全部压向路面。
强化视巡、车巡、联巡措
施， 车流密集路段 30 公
里一台警车定点驻警，夜
间 50 公里一台警车全时

巡逻， 真正落实“屯警于
路”“保畅于民”。

严查交通违法。 严把
高速入口关， 坚决防止

“带病车”进入高速。 围绕
“百日行动”“减量控大”
工作重点， 加大对酒驾、
醉驾、超员、超速、违法停
车等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
违法行为查处力度， 对查
处的重点违法实时曝光，
持续保持强大震慑。

严控风险隐患。 会同
路政、 养护等部门， 对辖
区风险隐患尤其是通往长
白山、 五女峰、 查干湖等
重要景区路段开展一次地
毯式排查， 及时采取应对
措施，确保群众通行无隐
患。

强化便民服务。 充分
利用融媒体平台、网络地
图平台和高速公路 LED
显示屏等，实时为群众播
报路况，引导群众合理出
行。 在严查严管交通秩序
的同时， 一如既往地推进
便民利民措施落实落地，
对轻微违法以教育为主，
对有特殊需要的紧急病
患和运送防疫物资、民生
物资车辆提供护航领驶服
务， 对受困群众提供最快
捷、最贴心救助。

吉林省高速公路公安
局直属支队交通事故处理
大队大队长佟述伟表示，

“五一” 期间易拥堵站口
为长春南站口，流量集中
路段为长长高速长春至营
城子段、 京哈高速长春至
公主岭段、珲乌高速长春
至吉林段、 长春至松原
段， 由于长春西环、 北环
施工， 导致长春东环、南
环车流量增幅较大。 请提
前关注路况信息， 规划路
线、错峰出行，做到“三避
开”，即:避开高峰时段、
避开热门线路、 避开拥堵
节点。

高速交警部门温馨提
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在吉林
高速发生事故、故障或其他
需要帮助时，请及时拨打高
速公路 24小时报警救援电
话：0431-12122， 吉林高
速公安会第一时间出现在
您身边。

/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
者 王跃 报道 摄

记者26日从长春市轨道交通集
团了解到， 为做好轨道交通路网节
假日前后运输保障工作， 保证运营
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五一期间行车
间隔安排如下：

4月30日、5月5日，轨道交通1、
2、3号线全天行车间隔5分钟， 轨道
交通4号线全天行车间隔5.5分钟，
轨道交通8号线全天行车间隔10分
钟。

5月1日，轨道交通1、2号线全天

行车间隔6分钟， 轨道交通3号线全
天行车间隔5分钟， 轨道交通4号线
全天行车间隔6.5分钟，轨道交通8号
线全天行车间隔10分钟。

5月2日—4日， 轨道交通1、2、3
号线全天行车间隔6分钟，轨道交通
4号线全天行车间隔6.5分钟，轨道交
通8号线全天行车间隔10分钟。

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将根据客
流变化动态调整上线运营车数量，
同时也提醒广大乘客， 请您乘车全

程佩戴口罩， 安检前扫码进行实名
登记，并主动接受车站测温检查；为
减少病毒传播的途径， 减低感染风
险， 我们推荐使用“轨道交通一卡
通”和“长春e出行”APP乘车码扫码
乘车；进入站台后请分散候车，不扎
堆上下车； 乘车时请主动与周围乘
客保持距离， 必要时车站将采取限
流措施。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五一”小长假即将来临，全省
旅游、住宿、餐饮、娱乐等场所也逐
步恢复正常营业， 迎来了疫情基本
控制后的第一个旅游高峰。 为确保
节日期间的消防安全， 针对可能出
现的火灾风险隐患， 吉林省消防救
援总队发布消防安全提示：

一、在景区游玩时，请提高消防
安全意识， 遵守景区安全警示牌要
求， 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习惯和身
边的火灾隐患，尽量不要吸烟，不要
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

二、 进入景区的车辆请按规定
停放、必须保证公共通道、消防通道

及安全出口畅通。 教育儿童不要玩
火，不要随意乱动景区内电气设备、
警示标志及消防设施。

三、宾馆、酒店、商场及景区等
单位要加强防火巡查， 配备足够的
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要第一时
间拨打 119 火警电话报警， 并能够
在火灾初期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
止小火酿成大灾。

四、到宾馆、酒店、商场等公共
场所， 请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
位置；遇到火灾，要沉着冷静，听从
现场人员指挥，科学有序疏散逃生。

五、家庭防火切记“三请三关”，

即：及时清理厨房、阳台及楼道的杂
物和可燃物， 检查并更换老化开裂
燃气软管；出门前关闭电源、气源开
关和窗户；如若长时间离开，最好关
闭燃气阀门和电源总闸。

六、自驾出游前，请提前对车辆
进行维修保养，更换老旧线路；不要
在车内放置打火机、 空气清新剂等
易引起火灾的易燃易爆物品。

七、发生火灾，请及时拨打 119
火警电话报警； 发现身边有火灾隐
患， 可以拨打 96119 火灾隐患举报
投诉电话举报。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吉林高速公安发布“五一”出行十大提示

长春轨道交通“五一”期间行车间隔调整

省消防救援总队发布
“五一”小长假消防安全提示

“五一”走高速
这些方面需要注意！

近期，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春耕备耕、踏青出游等活动叠加而至，交通运输需求剧增，加之高速
公路免费通行政策仍在实施，全省高速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同比上升接近 200%。 超速行驶、超限超载、疲劳
驾驶、货车占道行驶、行人上高速等易肇事肇祸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多发，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形势非常严峻。 为此，吉
林高速公安发布“五一”出行十大提示，及时提醒运输企业、驾驶人和社会公众。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经
国务院同意， 恢复全国收费公路收
费。

恢复收费时间。 自 2020年 5月
6日零时起，经依法批准的收费公路
恢复收费（含收费桥梁和隧道）。

继续落实法定免费通行政策。
符合《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及相关
规定的军队车辆（含武警部队车

辆）， 公安机关在辖区内收费公路
上处理交通事故、执行正常巡逻任
务和处置突发事件的统一标志的
制式警车，悬挂应急救援专用号牌
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经国
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 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抢险
救灾任务的车辆，鲜活农产品运输
车辆，进行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

和运输联合收割机（包括插秧机）
的车辆，继续享受免收车辆通行费
政策。

保障疫情防控应急运输车辆优
先便捷通行。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
态化期间， 高速公路收费站设置专
用快捷通道， 加强现场通行秩序引
导维护， 保障疫情防控等应急运输
车辆优先便捷通行。 /据央视

5月6日零时起
恢复全国收费公路收费


